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學習準備指引」 

招生群(類)別： 07 設計群 

項目 審查資料項目 學習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1. 本系參考高級中等學校部

定及校訂必修之專業及實

習科目與一般科目，以及

校訂選修課程等修課紀錄

進行綜合評量。

2. 本系參考部定及校訂一般

科目之審查重點為藝術領

域、語文領域–英語文、語

文領域–國語文、綜合活動

領域。

3. 本系參考學校校訂選修習

得產業專精、多元專業或

跨域統整能力。

1. 參採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能完整

反映在校之整體學習狀態。

課程學習成果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

果(含技能領域) 
請提供設計群相關專題實作及實

習科目學習成果（型式及媒材不拘）。

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參採成果作品，透過相關資料能呈現參

與藝術與設計相關活動與議題之個人

經驗與觀點。請提供近三年成果作品，

建議以個人代表作為優先考量(型式及

媒材不拘)。 
多元表現

(含多元表現綜整

心得) 

1. 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如職場學習成果)

能舉證並清楚說明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展現具備活動組織能力。

學習歷程自述 1. 學習歷程反思

學習歷程反思能呈現個人創造力、創作

熱情，完整呈現個人創作風格與脈絡思

考。

其他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參採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個人完

整的創作作品集，可以完整呈現個人創

作風格與脈絡思考。。

備註

1. 學系審查評核能力：專題與實習學習能力、藝術創作能力、學科學

習能力、組織能力

2. 原住民考生得於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中展現對自身族群事務具備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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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熱情及見解。

※ 本表係招生選才時，於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準備指引，

並非指學生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學系仍會以學生所提供之學習歷程情形，據以綜合評

量。

※ 實際招生作業請以「111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簡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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